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

电子保险单

保险合同编号： 90010000001237 合同成立日： 2016-02-17 币值单位： 人民币（元）

投保人： 张三 性别： 女 护照： 99999999 出生日期： 1988-06-18

被保险人： 张三 性别： 女 护照： 99999999 出生日期： 1988-06-18

身故受益人： 法定受益人

保险期间： 终身

保险费合计： （大写） 叁仟肆佰伍拾捌元整 ￥：3458.00元

交费日期： 2016-02-17 交费方式： 20年交

险种名称 保障内容 保险金额/份数/档次 保险费 保险期满日 交费期满日

华夏关爱宝一号重大疾病
保险

参见条款 200000.00 3458.00 终身
2036年02月18日

零时

特别约定： 无

保险单说明：

1、收到电子保单后请核实，如与事实不符，请及时办理更正；本电子保险单请妥善保存。

2、为方便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验证保单信息，公司提供以下查询方式：

（1）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：95300

（2）华夏人寿网站：www.ihxlife.com或www.hxlif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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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章

销售机构名称：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

保单签发地： 中国*北京*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西海国际中心1号楼*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注册地址：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一层

公司办公场所： 北京市宣武区宣外大街6号庄胜广场北楼东翼14层

争议处理：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，当事人协商不成的，应选择下列两种方式之一予以解决：

   (一)提交双方共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，按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。

   (二)依法向本合同签发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回访提示：
感谢您购买我公司保险产品，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，我们将在您收到保险合同后为您提供新契约电话回访服务，请您关注以下信
息：

1.回访电话号码显示：010-95300；

2.回访时间段：周一到周日9:00-19:00；

3.为了保证您的信息安全，我们将在回访时首先与您核对身份信息，请您配合。

说明：以上回访仅针对保险期间为一年期以上（不含）的保单。




